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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市科学技术局文件 

 

衢市科发计〔2013〕65号 
 

 
衢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组织开展2013年省市县 

联合科技项目经费检查的通知 

  
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对科技项目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，根据

《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组织开展2013年全省科技经费大检

查的通知》（浙科发监〔2013〕279号）和《衢州市市级科技项

目经费管理办法》（衢财行〔2012〕15号）要求，决定开展2013

年省市县联合科技项目经费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目的 

（一）督促项目承担单位遵守省和市、县科技项目经费管

理有关规定，发现并纠正项目实施和经费管理使用存在的问

题，确保科技项目经费合理、规范使用。 

（二）督促各管理部门及项目承担单位落实科研项目立项

信息公开、过程信息公开和结题验收信息公开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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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通过监督检查，加强省、市、县科技系统党风廉政

建设与科研诚信建设，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氛围。 

二、检查范围和重点 

（一）检查范围。省级各类科技计划在研科技项目。2012

年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科技经费支持的科技项目。 

（二）检查重点。省级在研各类科技计划项目；2012年市

级重点计划项目和高校、科研院所承担的市级科技项目；2012

年县（市、区）科技经费支持计划项目。 

三、检查内容 

（一）规定执行情况。包括：项目承担单位执行《浙江省

科技计划项目实施及经费管理使用监督检查办法》《关于严肃

财经纪律规范科技经费使用和加强监管的若干意见》《浙江省

科研经费使用信息公开办法》和《衢州市科研经费使用信息公

开实施方案》等有关规定的情况。项目承担单位是否按照有关

规定进行严格管理，发现并纠正项目实施和经费管理使用存在

的问题，督促科技项目经费合理、规范使用。 

（二）经费使用管理情况。包括：科技项目经费支出是否

符科技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要求；经费支出是否按任务书或合同

书规定列支，特别是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的发放是否规范；预

算调整是否符合规定；经费开支审批程序和手续是否完备；有

无与项目实施无关的不合理支出，有无挤占、挪用科技项目经

费的现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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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法人责任落实情况。包括：经费内部管理制度和内

控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善，会计核算是否规范，是否按省级和

市级有关规定单独建账、独立核算，财务处理是否真实；是否

对本单位的科技项目经费进行管理、审核和监督；是否按照项

目申报书的约定条件，为项目实施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等。 

（四）项目实施情况。包括：项目实施是否按任务书或合

同书执行，有无取得关键技术突破，有无获得重大标志性技术

成果，经济效益以及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等情况。 

四、检查步骤和方法 

第一阶段：自查总结阶段。各项目承担单位要对照本通知

要求，对项目实施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自查总结；各县（市、

区）科技局对省级在研科技项目执行情况和2012年县（市、区）

科技经费支持计划项目实施情况形成自查总结报告。2014年1

月10日前上报我局。 

第二阶段：实地抽查阶段。在各县（市、区）、项目承担

单位自查总结的基础上，我局将组成监督检查组赴各地、项目

承担单位实地检查。实地检查采用听取自查总结情况汇报；座

谈交流科技资源配置优化方式，研究提高科技经费使用绩效的

方法和措施；查阅会计资料和原始凭证，核查科技项目经费使

用真实情况，必要时延伸检查相关单位。对存在问题的项目和

单位，下达整改通知书，要求项目承担单位限期进行整改；对

违反财政纪律的行为，严肃进行处理。同时迎接省科技厅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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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来衢实地检查核实。  

第三阶段：整改提高阶段。各项目承担单位要认真按照本

次科技经费联合检查的要求，对自查和实地抽查发现的问题，

要深入分析，查找原因，提出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，以确保科

技专项经费规范合理使用。市级有关单位、各县（市、区）科

技局根据自查和实地抽查发现的问题，2014年1月底前研究提

出整改措施上报我局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要高度重视。各地、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省

市县联合科技经费大检查工作。要对照省、市、县科技项目经

费管理办法，深入了解各项目经费管理和使用情况，分析财政

补助资金使用的合理性、合规性，跟踪补助资金的走向，发现

并及时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。要掌握和了解项目实施进展和取

得的实绩，分析科技资源配置的合理性，提出优化科技资源配

置结构、方式以及提高科技经费使用绩效的措施。我局成立局

领导任组长的监督检查组，商请财政、审计、监察等部门对监

督检查工作的支持和指导。 

（二）实行分级负责。市科技局负责市本级单位承担的省

级各类在研科技项目、2012年市本级科技计划项目实施和经费

使用情况进行检查，指导全市检查工作；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

局负责本区域内省级各类在研科技项目和2012年县（市、区）

科技计划项目实施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，拟定相应工作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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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报我局备案，并建立长效机制。     

（三）充分发挥会计师事务所的作用。实地检查将请有资

质的会计师事务所派员参加，检查组人员必须严格按照省和市

有关科技经费管理和使用规定和本次联合检查的工作要求，认

真负责，不得马虎草率，如发现因工作疏忽造成问题遗漏或反

映不实的，将严格处理。 

（四）建立通畅的反映、举报问题的渠道。各地、各单位

要公开举报电话、传真和电子邮箱，设立举报箱。鼓励支持社

会各界如实反映、举报违规使用科技项目经费情况并做好举报

人的保护工作。 

市科技局举报电话：0570-3024785 

电子邮箱：55719003@qq.com 

传真：0570-3040563 

联系人：市科技局计划处，曹增金、徐晖、徐杭，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衢州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3年 12月 26日印发 


